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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开展2016年“环境月”活动的通知

各市（县）区环保局、新区建设环保局：

为大力宣传无锡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积极营造健康的环境文化氛围，根据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和省环保厅关于组织开展第四届全省环境宣传教育周活动的通知要求，定于6月份开展无锡市第九个“环境月”宣传活动。为保障活动的有效开展，现就全市环保系统开展“环境月”宣传活动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通知要求，紧紧围绕第45个世界环境日和我国第2个环境日主题，按照环保部“2016生活方式绿色化推进年”总要求，结合省环保厅开展的“严执法、善作为，争做忠诚环保卫士”学习实践活动，积极开展“生态文明六进”活动和“公众看环保”活动，大力宣传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知识，动员全市人民关心生态环境，参与环境保护，倡导低碳生活，追求生态文明，努力为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无锡作出积极贡献。

二、活动主题

为环保 我行动

三、活动时间

2015年6月1日－6月30日

四、活动内容

（一）积极参与全市“环境月”活动启动仪式。组织环保系统部分工作人员和环保志愿者参加与6月初举行的全市“环境月”活动启动仪式。配合市局制作相关展板，集中展示近年来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所取得的成效。

（二）积极开展“生态文明六进”活动。围绕“为环保，我行动”的主题，积极开展“生态文明进学校”、“生态文明进社区”、“生态文明进企业”、“生态文明进农村”、“生态文明进景区”、“生态文明进公共机构”等活动，激发全社会持久的环保热情，群策群力，共同行动，积极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行动中来。
（三）积极开展“公众看环保”活动。组织新闻媒体、环保志愿者、市民代表参观各类生态文明教育基地以及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绿色企业、绿色商场、绿色景区等，让大家直接接触、亲身体验和监督环境保护工作。每个市（县）区环保局组织“公众看环保”活动1次以上。
（四）积极参与中小学幼儿园环保绘画作品评选活动。以“生活方式绿色化”为主题，认真组织作品征集和初评推荐工作，在各地评选的基础上，市环保局评选出优秀作品参加第三届全国中小学环保绘画大赛。

（五）积极参与江苏省绿色学校环境教育教案评选活动。按照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四个不同层次，认真组织初选工作，按时报送市环保局。市环保局、教育局组织专家评审后，上报省环保厅。

（六）积极营造生态文明建设宣传一条街。根据各地实际情况选择人流量较市容市貌较好的交通干道或休闲街区，通过悬挂生态文明建设标语、公益广告等形式，打造各具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宣传一条街”。

（七）积极支持环保志愿组织开展活动。依托“2015环太湖生态文明志愿服务大行动”，通过开展小额资助环保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各类环保社团开展活动，动员和引导广大市民参与环境保护，践行低碳生活，以实际行动关爱自然。

五、相关要求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开展“环境月”活动是提升公众参与面、引导广大群众关爱自然的一条重要途径。要充分认识开展“环境月”活动的重要意义，把组织开展好这一活动作为助推发展方式转变、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来抓，明确责任，开拓创新，落实举措，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二）加强领导，合力实施。完善“环境月”活动的组织机构，牵头负责本地区“环境月”活动的组织开展。要紧紧围绕“为环保，我行动”这一主题，科学研制细化方案，优化完善工作措施，加强与相关职能部门的配合，合力推动宣传活动的部署实施，努力在更大范围、更大规模地动员发动广大市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三）结合实际，彰显特色。在完成市级规定动作的基础上，结合个地区实际情况和年度工作安排，适当组织和开展一批体现地方特色的特色活动，多层次、多形式、多角度地宣传环境保护工作，不断扩大环境宣传教育的覆盖面，不断提高环境宣传教育的有效性，吸引广大市民关注和参与，让生态文明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四）总结经验，长效管理。将开展“环境月”活动作为建设“强富美高”新无锡的一项重要内容，落实责任，强化考核。要及时总结各地行之有效的做法和经验，不断推动环境宣传工作形成更加符合实际、更加贴近群众的长效机制。并在6月30日前，将“环境月”活动的总结材料报送市环保局宣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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